[bookmark: _GoBack]

附件1：
承  诺  函

致：威远县人民医院
我单位作为参加本次项目询价的供应商，现郑重承诺：
本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与贵单位参与本次采购/合作事项的相关高级管理人员、使用需求部门及采购部门的关键岗位人员，不存在以下任何亲属关系：
1. 夫妻关系；
2. 直系血亲关系；
3.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；
4. 近姻亲关系。
本公司保证以上信息真实无误。如作虚假承诺，贵单位有权取消我方资格或解除合同，我方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
	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	日期：





附件2：

承  诺  函

致：威远县人民医院
我单位作为参加本次项目询价的供应商，现郑重承诺：
1.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
2.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
3.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服务和专业技术能力
4.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
5. 参加询价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
本公司保证以上信息真实无误。如作虚假承诺，贵单位有权取消我方资格或解除合同，我方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
	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	日期：






附件3：
威远县人民医院
老院区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采购项目需求

项目名称：老院区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采购项目
采购人：威远县人民医院

第一章 项目概况与总体要求
1.1 项目背景
威远县人民医院是一家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，现老院区院区总建筑面积约4.62万平方米，包括门诊部、住院部。为确保医院消防安全，保障患者、医务人员及来访者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保证消防设施时刻处于良好有效的运行状态，现拟通过公开采购方式，择优选择一家具备专业资质和丰富经验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，承担我院住院部、门诊部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、保养、检测及应急维修服务。
1.2 服务范围
服务范围涵盖院区内所有建筑及附属区域的消防系统（含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区域），具体以采购人提供的消防设施清单及平面图为准。主要系统包括但不限于：
1.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：探测器、手动报警按钮、警报装置、火灾报警控制器、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、CRT系统等。
2.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：对消火栓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、防排烟系统、防火卷帘、消防电梯、非消防电源切断、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（自动消防水炮）、应急广播等设备的联动控制功能。
3.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：喷淋泵、稳压泵、湿式报警阀组、水流指示器、信号蝶阀、末端试水装置、喷头等。
4. 消火栓系统：消火栓泵、稳压泵、室内外消火栓、消防水带、水枪、消防卷盘、水泵接合器等。
5. 气体灭火系统（如配电室、数据中心等特定区域）： 钢瓶、喷头、控制器、探测器等。
6. 防烟排烟系统：送风机、排烟风机、防火阀、排烟阀、送风口、排烟口及控制系统。
7.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：应急照明灯、疏散指示标志灯及其集中控制装置。
8. 消防通讯系统：消防专用电话、对讲电话等。
9. 消防电源及配电系统：消防设备专用配电箱/柜、双电源切换装置等。
10. 其他消防设施：灭火器、消防斧、防火门、防火卷帘、应急广播扬声器等。
1.3 服务期限
壹年。
1.4 服务目标
确保医院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，系统运行正常，符合国家现行消防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（如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、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》GB50116、《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GB25201等）及本地消防部门的要求。确保医院全年无因消防设施维保不到位导致的重大消防安全事故，并通过消防部门的各项检查。
第二章 服务内容与具体要求
2.1 日常巡检与定期保养
1. 月度巡检保养：每月对所有消防设施进行至少1次全面巡检和基础保养，填写详细巡检保养记录，由双方签字确认。重点检查设备外观、运行状态、指示灯、压力、液位等。
2. 季度测试与保养：每季度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消防联动控制系统、消火栓系统、喷淋系统、防排烟系统等主要系统进行功能性测试和深度保养，确保联动逻辑正确，设备启动正常。
3. 年度全面检测与保养：在服务合同期内，提供一次符合消防部门要求的全面检测，并出具正式的《建筑消防设施年度检测报告》。对全部消防设施进行彻底清洁、润滑、调整、更换易损件等综合性保养。
2.2 应急维修与故障排除
1. 提供7×24小时应急维修服务，设立24小时服务专线。
2. 接到医院消防故障通知后，响应时间不超过 30分钟（电话指导），维保人员应在 1小时 内到达现场（指从接到报修至人员到达医院消防控制室的时间）。
3. 一般故障应在 4小时内修复；复杂故障应在 24小时内提出解决方案并尽快修复；需采购配件的，应书面说明情况，配件到位后立即修复。重大故障（导致系统瘫痪）应立即全力抢修。
4. 所有维修更换的部件、材料均需符合国家标准，并提供合格证明。更换主要部件前须经采购人确认。
2.3 技术支持与培训
1. 每年至少为医院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、安保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提供 2次消防设施操作、日常管理及应急处理的专业培训。
2. 配合医院完成消防演练，提供技术指导。
3. 及时向医院通报消防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的最新动态。
2.4 档案管理
1. 为医院所有消防设施建立并更新电子及纸质维护档案，一机一档。
2. 档案内容应包括：设备说明书、合格证、巡检记录、保养记录、测试报告、维修记录、更换部件记录、年度检测报告等。
3. 每月向医院保卫科提交月度服务检测报告。
2.5 配件与耗材
1. 维保服务费应包含日常保养所需的小型易损件、普通耗材（如普通喷头、烟雾报警器、小型继电器、密封垫圈、传感器、阀门等）。
2. 价值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部件或主要设备（如控制器模块、水泵、风机等）的更换费用不计入维保费用，按成本价另行结算，需事先报价并经采购人书面同意。

重要提示： 本需求书是潜在供应商准备响应文件和报价的依据。供应商应仔细阅读所有条款，并对医院现场进行实地勘察，充分了解项目实际情况。未按此要求编制的响应文件可能导致报价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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